
屏東縣 114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

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防治教育 8小時 

專業人員培訓計畫 

壹、 依據： 

一、 教育部 114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 

二、 屏東縣政府 114 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計畫辦理。 

貳、 目標： 

提升學校執行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防治教育專業人員（以下簡稱防治教

育人員）之知能，以強化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教育之成效。 

參、辦理單位 

 一、指導機關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 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 

 三、承辦單位：本縣新庄國小 

肆、辦理日期：114 年 10 月 22 日。請所屬單位惠允以公假。 

伍、辦理方式：採用 GoogleMeet 線上視訊辦理，採線上表單簽到退。 

(一)線上會議連結： meet.google.com/yyv-eugs-tjp。 

(二) 請各參與研習學員提前 10 分鐘(上午 8:40)加入會議準備。 

陸、參加對象： 

一、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6 條第 2項，負責執行校園性別事件加害人八小

時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之防治教育人員。(名額 90 人為限)。 

二、以近 3年曾發生校園性別事件且具管轄權之學校優先指派人員參訓。 

柒、課程內容及流程：詳如課程表 

捌、報名時間及相關事宜 

一、活動報名：參加研習人員須於 114 年 10 月 22 日（星期三）前逕向『全國

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』(https://inservice.edu.tw/)報名。。 

二、參與人員所屬單位核予公假。 

三、工作人員請核予公假登記。 

四、研習期間請勿無故缺席，全程參與者核發 8小時研習時數。 

五、本次課程實施現況因設備、時間、外聘學者等問題，將由承辦學校作最有

效修正與安排。 

六、活動聯絡：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陳政佑先生( 08-7320415#3639) 

捌、 預期成效 

一、 提升執行校園性別事件加害人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防治人員知能。 

二、 有效發揮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教育之成效。 

三、 參加研習學員研習後，利用校內相關會議辧理宣導。 



玖、 經費：由教育部專款補助或由縣政府相關項下支應 

壹拾、 獎勵：於研習圓滿完成後，承辦及協辦本活動之學校工作人員，依本縣

教職員獎懲原則辦理敘獎。 

壹拾壹、 本計畫陳報縣府轉呈教育部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屏東縣 114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

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防治教育專業人員培訓課程表 

114 年 10 月 22 日(三)課程表 

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

08:40-08:50 線上報到 

08:50-10:20 

法律及倫理之介紹與案例(一)－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施行細則及相

關法律。 

講師：高雄市後庄國小李宗緯校長 

10:30-12:00 

法律及倫理之介紹與案例(二)－相關教育與輔導專業倫理規範及

建立行為人法律認知 

講師：高雄市後庄國小李宗緯校長 

12:00-13:30 午餐休息 

13:30-15:00 

校園性別事件之類型與特性(一)－校園性騷擾、性侵害及性霸凌

事件類型與特性 

講師：慈濟高中吳宗原老師 

15:10-16:40 
校園性別事件之類型與特性(二)－行為人動機、常見迷思 

講師：慈濟高中吳宗原老師 

 

 
 
 


